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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宁市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告知书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：
您好，根据《南宁市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实施办法》，您符合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条件，现将有关事项告知如下：
1．从      年   月起， 每月可享受   小时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。请及时与服务供应商         （单位名称）签订服务协议，以便享受到相应服务。
2．当政府委托第三方开展评估核查时，应主动配合，并如实反映有关情况。
3．当不再符合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条件时，本人或家属应及时报告所在社区居委会，并停止享受政府购买服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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